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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股東大會情況

本公司嚴格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規定的通知、召集、召開程序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七日召開

二零零四年度股東週年大會。會議審議並批准了二零零四年度報告及趙錦萱先生不再擔任本公司第四屆

董事會執行董事等議案。

有關本公司二零零四年度股東週年大會的詳細情況已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日香港《南華早報》和《文㶅報》

公佈。

本公司還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八日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會議審議並批准了本公司與上海賽科石油化工有

限責任公司簽訂的石腦油銷售協議及持續關連交易的議案。有關臨時股東大會的詳細情況於二零零五年

二月二十一日香港《南華早報》和《文㶅報》公佈。

2. 董事會

(1) 董事會組成

本公司董事會現由十一名董事組成，其中執行董事五名，分別是孫偉君先生（董事長）、詹巨平先生

（副董事長）、徐立喬先生、孫劍利先生和俞仁明先生；非執行董事兩名，分別是王利生女士和胡偉

慶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四名，分別是孫永森先生、岑可法先生、李令紅先生和邱妘女士。其人員

構成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要求。

(2) 董事會

第四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八日召開，審議修改並批准《董事會議事規則》、調整

董事會專業委員會等議案。

第四屆董事會第八次會議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召開，審議並批准了二零零四年度報告等議案。並

將上述議案提呈於二零零四年度股東週年大會批准。

(3) 董事會執行委員會

本報告期內共舉行五次董事會執行委員會議，認真履行《公司章程》和《董事會議事規則》規定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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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事會專業委員會

根據新修訂的《董事會議事規則》，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八日召開的董事會將董事會專業委員會

由發展戰略委員會、改革與薪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調整為發展與改革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審計

委員會。

第四屆董事會第一次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召開，審議公司籌建100萬噸／年乙

烯工程的議案。

第四屆董事會第一次薪酬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召開，審議本公司二零零五年薪酬計劃、執

行董事酬金方案等議案。

第四屆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分別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及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九日召開會議，審議本公

司二零零四年財務報告及二零零五年中期財務報告等議案。

3. 高級管理人員變更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召開的第四屆董事會第八次會議同意趙錦萱先生不再擔任本公司副總經理。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七日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同意趙先生不再擔任本公司董事。董事會對趙先生為本公

司發展作出的貢獻表示感謝。

4. 內部治理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四年發佈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公司《內部控制手冊》的要求，

本公司修訂了《董事會議事規則》和發展與改革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審計委員會等三個專業委員會工作

細則，並全面落實、完善涉及本公司主要生產經營管理業務流程的內控制度，進一步規範企業的管理行

為。

5. 投資者關係情況

本公司積極認真地做好信息披露和投資者關係工作，恪守誠信、規範、透明、及時的信息披露原則，通

過編制業績報告、發佈公告、境內外路演、電話會議、公司網頁、接待來訪投資者分析員、回答問詢等

方式和途徑，加強與投資者的溝通和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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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董事或監事權益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董事及監事並無在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所指的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中擁有任何權益及淡倉。

7.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董事會已通過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但董事會注意到根據中國有關法律、法規，只有外國和香港、澳門、臺灣

地區的境外投資人方可認購本公司的H股股份，目前本公司董事會各成員並不允許並實際上沒有持有或買

賣本公司的外資股股份。

8.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本報告期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列的所有於本報告期內

適用於本公司的守則條文，惟其中一條涉及要求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由不同人士擔任者除外。

本公司董事長和總經理均由孫偉君先生擔任。董事會經審慎考慮後，認為這一安排符合本公司實際的情

況，並相信孫先生完全有能力同時履行董事長和總經理職責，且實踐證明這樣的安排有助於公司業務的

發展。因此，董事會暫未有打算按《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條文A.2.1的規定，將董

事長和總經理分拆由不同人士出任。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孫偉君

中國寧波，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九日


